
关于运输摄入放射性物质的人员的指导材料 

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协调拟定 

为医疗目的运输人员 

多年来，在危险物品条例中，对于运输由于医疗诊断或治疗而致使体内含有放射性物质的人员都

给予豁免。2009 年，我们注意到，这一豁免不适用于人体内所含放射性物质并非医疗诊断或治疗所致

的情况（例如意外摄入）。在条例的最新版本中，纠正了这一不规则之处。一个重大差异在于，在这

些新的设想情况下，存在着病人造成某些外部污染的低风险。本指南旨在提供足够的通用性，以便用

于将先遣急救员从事故征候现场初步急运出去（通常用公路运输），也可用于随后将人员紧急运输去

接受专科治疗（通常空运）。一般情况下，会在实际可行的范围内尽快清除伤者的污染，然而可能会

在通过路运或用专门的救护飞机将伤者移至安全地点之后，才对其清除污染。体表外部受到污染的病

人通过国际商业航空运输旅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目前，技术细则并不适用于当人员意外摄入放射性物质或受到放射性物质的外部污染时为医疗目

的运送该人员的情况。因此需要作出某些调整。 

应该向运营人所属国，始发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有关当局通报拟运输受到放射性物质污染人员

的事宜。通常都会有适当的医护人员护送所运输的需接受紧急治疗的人员。负责的医疗专业人员应该

提供关于放射性安全的咨询建议（否则在目的地很可能会提供适当的有关专长）。在某种程度上，运

去接受救治的人员所含的放射性物质水平是局限于其体内的，但是很容易测量该病人体内物质对其他

人的影响程度。如果距病人 50 厘米处，剂量率超过 25 微西弗特（microSv)/小时，则只能由知情且自

愿的护理人员坐在其邻座，护理人员最好佩带放射量计。如有宽松的防污染外科手术手套，也应该戴

上。如果距病人 50 厘米处，剂量率超过 100 微西弗特/小时，则应寻求关于放射性防护的专家建议并予

以遵守。 

体外的放射性物质更难以对付。一般而言，凡是适用于任何医疗救治的清洁原则也同样适用于受

到污染的伤者。在运送伤者前，应该考虑对伤者的皮肤去除污染，如果估计由此产生的时间拖延不会

造成健康影响的话。需要考虑皮肤污染可予去除的程度。对此做出确定的方式就是擦拭皮肤，然后测

量拭签上的放射性物质数量。其目的是去除任何容易去除的污染，或者覆盖任何无法去除污染的部

位，以避免污染扩散。尤其难以处理的部位是开放的伤口。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文件提供了关于监控污

染和皮肤去除污染的指导，概要载于下面的表格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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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污染的监控和处理 

进行放射性检查。 

用温水和肥皂清除皮肤污染。不要过于用力搓。 

用止血钳或镊子处理任何未知金属物体。 

保留样本并贴上标签（污染物涂片，鼻涂片，拔掉的牙齿，头发和指甲，清洗过的骨头碎片等）。 

如果伤口已受污染，仅因外科手术之故对伤口进行检查，冲洗和清除创口。 

如果污染持续存在，考虑覆盖有关部位（同时虑及污染可能固着在皮肤上或是体内污染）。 

进行最后放射性检查（由先遣急救员、监控员和/或放射性评估员进行）。 

将已去除污染的病人转移到干净的地带。使用干净的手套将病人搬到干净的担架上，离开受到污染

的区域。 

控制污染的扩散。 

检查工作人员是否受到污染；在离开受到污染的区域之前，脱下受到污染的衣物并洗澡。 

检查医疗设备是否受到污染，在将医疗设备移出受到污染的区域之前，根据需要对其清除污染。 

 

确定是否需要清除污染的标准 

危险物品条例中专门针对污染规定了两套限制。 

低于以下污染水平者，物体不应视为具有放射性： 

· 和发射体，低于 0.4 Bq/cm2 

· 发射体，低于 0.04 Bq/cm2  

运输包装件的清洁限制： 

· 和发射体，低于 4.0 Bq/cm2  

· 发射体，低于 0.4 Bq/cm2  

· 表面，低于 5 微西弗特/小时 

污染限制规定为平均超过 300 平方厘米的限值，应由适当的经过培训的人员予以测量。清洁限制

是虑及工人和公众两者的照射量而制定的。即使虑及限制性最强的条件，这些限制也几乎不可能造成

任何公众成员所受照射接近剂量限值。这些限制水平将适用于运输病人之后的运输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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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遣急救员 

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为那些可能需要被运离辐射源的先遣急救员的建议当中，规定了以下限制： 

· 距 10 厘米处，1 微西弗特/小时 

· 和发射体，10000 Bq/cm2 

· 发射体，1000 Bq/cm2 

仅为评估先遣急救员提供了一个环境剂量率标准，即 1 微西弗特/ 小时。这一标准仅可用于评估强

力发射体对皮肤和、或衣服的污染程度。环境剂量率标准是按照在紧急情况下可易检测的强力发射

体的水平予以制定的，但其对应的污染水平仍比预期会产生确定性健康影响的污染水平要低 100 余

倍。 

提供了按浓度（Bq/cm2）计算的标准，供放射性评估员评估各种类型的放射性物质。标准设定的

水平低于受到污染的人员感受到确定性健康影响从而需要医疗救治或后续跟踪的水平。这些限制显示

出包装件限值的限制程度如何（低出 1000 多倍）。 

在制定先遣急救员标准时，考虑到以下内容： 

· 所有重要的同位素； 

· 所有公众成员，包括儿童和孕妇； 

· 经由皮肤意外摄入污染； 

· 皮肤污染所致的外部剂量； 

· 作为吸入剂量指标的皮肤污染；和 

· 护理人员未使用的个人防护设备（PPE） 

在计算中使用了通常保守的假设（例如，假定皮肤污染 4 天没有减退）。对于吸入而言，假定皮

肤污染可能是由空中云彩所致，因此是吸入计量的一个指标。 

运输病人的条件 

总体而言，谨慎的做法是使用更具限制性的标准，从而产生以下三种情况，均以 0.5 米距离（两个

相邻而坐的人员之间的大致距离）时的剂量率为基础。以下设想情况虑及长途飞行和 0.3 微西弗特的剂

量限制（即任何公众成员从此活动中不会获得超过三分之一的公众剂量限制，并且除了下面列出的预

防措施之外，不需任何特殊防护措施）。这一低限制确保所有有关人员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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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情况 

距 0.5 米处，剂量率大于 100 微西弗特/小时——寻求放射性防护专家的建议，与其他人隔离开

来。 

和污染大于 4.0 Bq/cm2，或发射体污染大于 0.4 Bq/cm2——清除受影响之处的污染或覆盖受影

响之处（以减轻任何辐射，但更为重要的是防止放射性物质的扩散）。 

第二种情况 

距 0.5 米处，剂量率大于 25 微西弗特/小时——只能由知情和自愿的护理人员坐在邻座。 

和污染大于 4.0 Bq/cm2，或发射体污染大于 0.4 Bq/cm2——清除受影响之处的污染或覆盖受影

响之处。 

第三种情况 

距 0.5 米处，剂量率小于 25 微西弗特/小时——对相邻座位的使用没有限制。 

在可能情况下，在距 10 厘米处使用 1 微西弗特／小时，或在接触时使用 5 微西弗特／小时（使用

这些数值的能力将取决于距病人 0.5 米处的剂量）。 

和污染大于 4.0 Bq/cm2，或发射体污染大于 0.4 Bq/cm2——清除受影响之处的污染或覆盖受影

响之处。如果无法监测污染（例如在一起正在发生的重大事故征候之时），则考虑采取简单的防护措

施，例如使用一次性罩子，并（采取常规清洁方法）在下次使用前对运输工具做好清洁。 

对运输工具造成严重污染扩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通过遵守本指南，还可进一步限制这种扩散。

一般而言，可以准确地说，即使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与伤者未获治疗所面临的风险相比，其他旅客和

工人所面临的风险较低。采取简单的预防措施，例如病人在登机前换上干净的衣服，或者在病人的座

位上铺上一层单子（例如普通的床单），其成本甚低，却可提供更大程度的防护。 

 

—完— 


